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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360 号 

 

 

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  2019 年 10 月 15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摩登

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》的回复公告，

称你公司存在对广东中焱服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中焱”）、福

建省银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建银信”）的长期应收款

共计 1.03 亿元，存在无法足额回收的风险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实并补充披露以

下内容： 

1、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对广东中焱的长期应收款余额

为 7000 万元、预付款余额为 2,805.64 万元。 

（1）你公司于 2018 年 10-11 月期间向广东中焱支付预付款

2,805.64 万元，原因为采购款。请详细说明采购商品的具体情况，包

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、金额及数量、产品用途、作价公允性；采购商

品的货物流转情况，包括交付日、到货日以及相关货物数量、规格是

否与合同约定以及相关出入库凭证一致，采购和销售商品情况是否与

税务凭证一致等以及上述销售与采购是否存在捆绑安排。 

（2）你公司于 2018 年 6 月及 2018 年 10 月各向广东中焱服装有

限公司支付投资款 3500 万元，投资总额为 7,000 万元。请你公司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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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披露过去三年同广东中焱的业务及资金往来情况，并说明上述投资

的原因及合理性、相关合同条款、是否具备投资实质、是否存在对外

提供财务资助、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，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

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、你公司于 2019 年 4 月向福建银信支付 3300 万元投资款。根据

你公司与福建银信签署的《投资框架协议》，双方签订本框架协议后，

你公司向福建银信支付 3300 万元投资意向金。若后续双方达成正式

的投资协议，则前述投资意向金抵作投资款；若未能达成正式的投资

协议，则福建将前述投资意向金无息返还给你公司”。 

（1）请说明你公司在仅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情况下，先行支付

3300 万元投资款的原因及合理性、是否具备投资实质、是否存在对

外提供财务资助、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，以及是否履行相应审议

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并补充披露相关合同条款。 

（2）福建银信的法定代表人林修芳、原法定代表人林日强与你公

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林永飞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3）根据公开信息，福建银信已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向福州市工

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简易注销申请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投资意向金的

可回收性以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，是否计提坏账准备等。 

3、请说明你公司在对外投资方面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控制措

施，对外投资事前是否进行审慎的可行性分析，内部决策程序是否完

备。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。 

4、近期，你公司共计 10 名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先后辞职（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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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 3 名独立董事），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管理层等频繁变动的具体原

因、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5、请自查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诉讼、资金占用、

违规担保、股份冻结等重大事项，如存在，请补充披露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10 月 24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10 月 16 日 

 

 

 

 


